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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议 程 

 

一、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1、 现场会议 

时间：2015 年 11 月 27 日（周五）下午 2:30 

地点：上海南苏州路 325 号 7 楼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秦青林 

2、 网络投票 

投票时间：2015 年 11 月 27 日（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二、 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 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二次表决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相关事宜，请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在

《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

公告。 

四、 审议会议议案 

1、 审议《关于推选肖志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推选袁敏先生公司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五、 股东交流发言 

六、 投票表决（大会休会、统计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结果） 

七、 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八、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宣布见证意见 

九、 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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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制订本大会规则如下： 

一、会议出席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11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B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11 月 24 日（B 股最

后交易日为 11 月 19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会议期间各位股东应配合大会主持人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遵守大会的秩 

序。 

四、现场会议安排股东发言。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应在大会召开 

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经主持人安排后，依次到大会发言席发言。安排发言一般

不超过五分钟。大会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发言。股东若有书面提问，可到大会

秘书处填写《股东意见征询表》后，在“与股东交流”议程前，由工作人员集中交主

持人。 

    五、现场会议采用投票表决。每张表决票经投票者签字并且股权数和股东帐

号符合登记规定，股东在“同意”、“反对”、“弃权”栏中选择打勾，且表决票上盖有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即被视为有效。 

六、本次大会表决结果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见证。 

 

 

                               上海物贸 2015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秘 书 处 

                                     201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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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推选肖志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并经 2015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提名肖志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人选（简历附后）。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1 月 27 日  

 

• 肖志杰简历 

肖志杰，男，1963 年 8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在职博士研究生，高级经

济师。2015 年 8 月 27 日起任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上海百联商

业连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党委书记，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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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选袁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董事会推荐，并经 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通过，提名袁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

后）。 

以上董事候选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且已同意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及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1 月 27 日 

 

• 袁敏简历 

袁敏，男，1975 年 9 月出生，汉族，注册会计师、会计学博士、会计学副教

授。2012 年 8 月至今任教于上海国际会计学院。2006 年 3 月—2012 年 7 月任教于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2015 年 9 月起兼职于上海宝付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越博

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